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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公 、 社公和公王是 闽西客家地 区 普遍祀奉的 神 明 。 本 文先概述闽 西 的神 明 崇拜模式及其 中

的土地神 崇拜 ， 然 后 以道教仪 式为切入点 ，
理清伯公 、 社公及公王 的概念 ， 追溯其起源 ，

并对他

们 与 道教之 间 的 关 系 进行考察 ， 最后还将讨论 闽 西广 泛流传 的
“

斗 法
”

传说 中 吃 人 的 社公的 身

份问 题及其所蘿含的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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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的闽西客家地区是指旧属汀州府的长汀 、 上杭 、 武平 、 连城 、 永定五县 。 这
一

地区居

民的主体 目前为客家人和畲族 ，
而又以客家人居多 。 伯公 、 社公与公王是闽西普遍祀奉的神明 。 曾

有不少学者对这些神明进行过专门讨论 ， 或将其置于更大的神明崇拜体系之中进行整体考察 ，

① 或

考察其坛庙设置 、 职掌内容 、 信仰的社会功能及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 ， 或梳理某个神明的基本情况

及其社会功能 ，
② 或通过考察这些神明来讨论地方社会的运作 ，

③ 或通过考察相关传说来探讨区

域性的神明崇拜④或是地方的社会文化进程 。⑤ 亦有学者专门考察了 闽西地区的社公崇拜史 ， 其

中对仪式传统的讨论侧重于官方礼制的影响 。 另有不少 田野研究报告记述了这些神 明崇拜在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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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各地的具体形态 ， 散见于劳格文主编 的 《客家传统社会丛书》 第 、 、 、 、 、 、

册 。① 但在神明崇拜中非官方礼制主导的仪式传统方面 ， 尚未有学者作过全面 、 深人的探讨 。 此

外 ， 在广泛流传于旧属汀州府地区的
“

斗法
”

传说中 ，
社公经常是被闾 山法驱逐的对象 。 然而 ，

在长汀县中部 、 北部各乡镇 ， 以社公为主神的建醮活动却必须由与闾 山法关系密切的觋公道士来

主持 。 那么 ， 这些须 由觋公道士主持建醮的社公是否与传说中被驱逐的社公是同
一

类呢 ？ 闽西民

间对
“

伯公
”

、

“

社公
”

、

“

公王
”

这三个概念似乎也没有很清楚的界分 ，
尤其是对后两者 。 那

么
， 是否可以将

“

社公
”

与
“

公王
”

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呢？ 本文试图 以道教仪式为切入点 ，

理清伯公 、 社公及公王的概念 ， 追溯其起源 ， 对其与道教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 ， 并在此基础之上

讨论闽西广泛流传的
“

斗法
”

传说中吃人的社公的身份问题及其所蕴含的意义 。

一

、 闽西的神明崇拜模式及其中的土地神崇拜

劳格文从土地神 、 大庙 、 跨区域神明崇拜和地方性神 明崇拜这四个方面讨论了长汀 、 上杭 、

武平 、 永定四县的崇拜模式 。 关于其中的土地神 ， 劳 氏提到了伯公 、 社公和公王 ；
大庙则主要讨

论了公王庙 。
② 实际上 ， 这四种崇拜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 。 跨区域神明或地方性神明是很多大庙

的主神 ， 他们也常被当成公王神来崇拜 。 除了公王庙 ， 属于大庙的还有很多被民众作为香火院的

佛教寺院 。 这种香火院在过去似乎相当普遍。③ 它们一般属 多村落共有 ， 是跨村落 、 跨宗族的

庙 ， 大都供奉了观音 、 定光 、 伏虎或是三太祖师等神 ，
且住有修行僧人或香花和尚 。 各个村落每

年轮流到这类寺院迎神建醮 。 住庙的香花和尚则为村落提供建醮和超度等仪式服务 。

土地神中 的社公和公王在民间俗称
“

福主
”

或
“

福主公王
”

。 其中 ， 福主 即主一方福祉之

意 。 清初上杭士人丘嘉穗对其乡 中的福主神坛进行了描绘 ，

“

吾乡有福主之神 ， 旧设坛宇 ， 苍松

郁然 ， 四境之民 出必祈 ， 过必揖 ，
耕种畜牧必祷 ， 岁时伏腊奉營萧 、 燎灯烛于神前者无虚 日 ， 可

不谓虔矣哉 ！

”

④ 这段描述揭示了土地神崇拜的一般形式 ， 也反映 了土地神崇拜是乡 民 日 常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 。 除了这种设坛崇奉 ， 闽西的土地神崇拜还体现在公王神榜、 公王挂像 、 与道教

神谱的结合等几个方面 。

公王神榜是土地神崇拜的一种形式 ， 其内容或为文字书写的当地所有土地神的名字 ， 或再加

绘土地神的神像 。 上杭县步云乡金屏村就保存着一轴
“

金屏乡开基始祖遗传公王神榜
”

。 该神榜

为全村张姓共有 ，

一

般只在春秋两季祭祀公王及建醮之时使用 ， 平时则放置在村里的
一

座庵中 ，

不展开供奉 。 神榜记载了金屏村历来供奉的二十几位公王 。 神榜中大部分的公王如龙潭头游猎三

师 、 上坑 口 田君地主 、 鸭母畲前代开山高刘益等均与金屏的开发有密切联系 。 神榜在某种程度上

可看作是当地人开发金屏的历史见证。 此外 ， 这些公王集中分布于溪流两边 、 水 口 、 隘口 ，
显然

构成一个保护金屏村的网络 。

土地神崇拜的另
一

重要形式是满堂神挂像中的公王像 。 它可能是公王神榜崇拜形式的延伸 。

① 劳格文主编 《客家传统社会丛书 》 （ 册 ） ，
香港 ： 国际客家学会 、

海外华人资料研究 中心 、 法国远东学

院 ，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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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部第 册

，
济南 ： 齐鲁书社 ，

年 ，

第 页 。



《世界宗教研究 》 年第 期

满堂神是指某个道士或和尚群体 、 某个社区或某个庵庙收藏并在建醮等法事之时悬挂于坛场的神

明挂像 。 满堂神一般包括佛教三宝或道教三清画像各
一

幅 ，
左班 、 右班挂像各四幅 ， 公王像 、 监

斋像 、 孤神像各一幅 ， 共计十四幅 。 其中 ，
左班第一幅和右班第一幅所绘为天地水阳 四府 。 其余

列班神像均分为上下两层 ， 上层以天神为主 ， 有南斗六 、 北斗七 、 十八罗汉 、 四大天王 、 四海龙

王 、 风伯雨师 、 雷公电母 、 三官 、
王关马赵四大元帅 、 四值功曹 、 八仙等神 ；

下层以地衹为主 ，

呈现亡魂经历的世界 ， 绘有社官 、 十殿阎君 、 曹官以及这些神衹所辖地狱或职掌内容 。 其中的社

官是人死之后前往报到之处 。 有的地方列班神像多两幅 ，
绘左 、 右两位护法神 。 公王像则主要有

两种形式 。
一种是绘神主牌 ， 其上写着当地土地神的名字 ，

一

般来说中间为公王 ，
两边为伯公等

其他土地神 。 另一种是绘公王的形象 ， 笔者所见的主要有两种 。 其一为手执利剑的蛇王及其
一

文
一

武两个手下 ， 或在挂像底端再写上当地其他地方神的名字 。 若不考虑文字部分 ， 其整体结构和

内容与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所藏 、 原 由长汀蛇王宫供奉的蛇王菩萨神像极为相似 。 两者之间唯
一

明显的区别是长汀蛇王宫的蛇王手中所执为石锤 ， 而非利剑 。 如果说长汀蛇王宫的蛇王在以

赌咒发誓为形式的神判方面闻名的话 ， 满堂神挂像中的蛇王则兼具武力和司法双重元素 。 其二为

头戴黑色硬脚幞头 、 身穿红色圆领袍服的古代官员形象 ， 并绘有
“

当坊福主公王
”

神主牌 ， 所

呈现的应该是社官 。 从满堂神在法事中的使用情况来看 ，
三宝像 、 三清像 、 班神像 、 公王像悬挂

于内坛
，
监斋像和孤神像则悬挂于外坛 。 内坛悬挂的神像中 ，

以三宝像和三清像所处位置为尊 ，

班神像次之 ， 公王像再次之 。

和其他地方神
一

样 ， 土地神是地方道教仪式必请之神 。 不过 ， 他们在道教仪式中
一

般位于神

谱的底端 。 这突出地体现两个方面 。 首先 ， 仪式 中请神和礼神的一个原则是依据神衹的级别 由高

到低 。 土地神一般都排在最后 。 其次 ， 发表仪式的一个原则是表文呈进之神的级别 由低到高 。 亦

即当天表文呈进之神的级别低于第二天表文呈进之神 ，
依此类推 。 无论法事规模大小 ， 土地神都

必然是首 日发表仪式中的表文呈进对象 ，

一般题作
“

福主神祠
”

， 或作
“

福主公王
”

、

“

合乡福

主 等 。

‘

此外 ， 公王可分为两种 ，

一

种是被称为
“

福主公王
”

的社公 ； 另
一

种是被称为
“

公王
”

或
“

福主公王
”

， 但又不属于社公的地方保护神 。 下文所说的公王均指第二种 。 公王与伯公 、 社公

之间有大概的界分 。 从职掌范围来看 ， 伯公最小
，

一

般是某个田段或某片山林 。 最常见的伯公神

为田伯公和开山土地杨太伯公 。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 前述金屏神榜中多次出现的 田君地主亦可归

为伯公神 。 明显地 ， 伯公崇拜源于人们对山林、 田地等的开发 ，
且与人们的生计直接相关 。 社公

的职掌范围 比伯公大 ， 但也很少超出村界 。 公王的职掌范围弹性较大 ， 既可 以是一个村落或村落

的
一

角 ，
也可以是

一

个村落群 。 相关地 ， 民间在对伯公 、 社公 、 公王称呼方面的
“

混乱
”

是单

向 的 。

一

般来说 ， 有伯公被称为社公的情况 ， 却没有社公被称为伯公的情况 ； 有社公被称为公王

的情况 ， 却没有跨村落的公王被称为社公的情况 。 亦即 ， 民众会使用职掌范围较大的神明的称呼

来指称职掌范围较小的神明 ， 却鲜有反过来的情况 。 伯公 、 社公 、 公王在民众崇拜体系中的不同

位置也反映在仪式上。

一

般来说 ，
民间有特别为社公和公王准备的醮仪 ，

但没有特别为伯公准备

的醮仪 。

二
、 社公崇拜与社公醮

关于闽西地区的社 ， 较早的记载见于江西庐陵人周必大 （

— 的 《汀州长汀县社

① 关于长汀县蛇王宫供奉蛇王的情况 ，
参见郭义山 、 张龙泉主编 《闽西掌故》

，
福州 ： 福建人民 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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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坛记》 。 嘉泰三年 （ 时任长汀知县的浙江天台人谢周卿在重建长汀县社坛之后 ， 请周必

大撰写了这篇记 。 根据 《汀州长汀县社坛记》 ，
重建后的长汀县社坛形制为 ：

缭以长垣
，
总四 十有三丈 。 东 为社坛 ， 崇三尺五寸 ，

广 丈有八尺
，
附风师 坛于其傍 。

西

为稷坛 ，
制与社等 ， 雷雨二坛对峙其侧 。 前辟 门屋三间 ， 后创斋庐 亦如之 。①

属于官方设立的州县之社 。 与宋徽宗时议礼局官知枢密院郑居 中 （

— 等奉敕所撰

《政和五礼新仪 》 中记载的州县社坛相 比 ， 长汀县社坛亦为露天神坛 ，
不过在高度和宽度方面有

所区别 。② 婺源人胡炳文 （

—

则在其文集中提到了元代汀州的社 ：

社
，
古礼也 。 坛而不屋

，
因 地所宜

，
木为主 。 今庶民之社 ， 往往 多绘事 于 家屋 而 不坛 ，

非古 。 绘一皓首庞眉 者 ， 尊称之曰
“

社公
，
而 以老媼 妣 媲 ）

之
， 寖非 古矣 。 游 ？丁张

公泰宇 因见文公所述 《政和礼仪》 ， 取旧 所绘焚之 ， 于是就 汀 中 印墩筑坛北 向 ，
以石 为主 ，

环植嘉树 ， 前为屋四楹备风雨 ，
捐秫田二亩 供 共 ）

祭酒 ， 社制之古略见 于今 。 且将使

家敦孝悌 、 崇礼逊 ，
熙熙然相与 为太平之民 ， 非惟复社制之古 ，

且复人心之古 。
③

当时民间拜社的
一

种形式是绘
“

社公
”

之图供奉于家屋 ， 其形象为
一

位皓首庞眉 的老者 ，
且配

以老妇人 ， 属于夫妻神崇拜 。 游历汀州的婺源人张泰宇 曾依据朱熹 （

—

对 《政和五

礼新仪》 所载社坛建制 的进
一步阐述 ， 尝试着革除这种崇拜形式以恢复 以石为主 、 坛而不屋的

古制 ， 并亲 自付诸实践 。
④ 这一记载佐证了 闽西民间所拜的社公渊源于古代的社 ， 又说明长汀民

间对社的崇拜与官方的州县对社的崇拜至迟在元代就已经出现较大的差异 。 值得注意的是 ， 经过

张泰宇改造过的社坛有祭酒仪式
，
具有

“

敦孝悌 、 崇礼逊
”

的教化功能 。

旧属汀州地区传说中吃人的社公也至迟出现于元代或元末明初 。 长汀县涂坊的涂大郎为除掉

每年索要童男童女祭奠的社公 ， 邀姻翁赖八郎 ， 和龚六郎一起前往闾 山学法 。 根据一本涂氏族谱

的记载 ， 涂 、 赖二公
“

法即通 ， 归家翻其坛庙 ， 伐其社树 ， 投诸流水⋯ ⋯ 民获安静 ， 遂奉为社 ，

塑二公神像
， 岁时致祭 ，

灵感无并 。

”

民间亦有 口头传说涂 、 赖二公将社公驱逐到三十里外濯田

乡长空坑村的一棵弯腰树之下 ， 从此涂坊就没有社公了 。⑤ 此外 ， 民间
一

般称涂 、 赖二公为公

王
，
而不称他们为社公 。 那么 ， 族谱所说的

“

遂奉为社
”

很可能是指 以社神之祀来祭拜涂 、 赖

二公 。

生活于宋元之间的上杭吴地张五郎夫妇死后合葬于吴地水 口 山里 。 因张五 郎
“

英灵丕显 ，

其德不朽 。 通乡各姓咸怀其功 ， 而以社神之祀报之 。 故其塚遂群推为社 ，
至今祀典 。

”

根据族谱

的记载 ， 张五郎卒于 年 ， 其四位夫人的卒年则在 至 年之间 。⑥ 如果这些记载可

靠的话 ， 当地民众以社神之祀来祭拜张五郎 ， 并将张五郎的坟墓改造成社坛的时间很可能在明

初 。 那么 ， 这个社坛是否与当时 国家推行的里社祭祀制度有关系 呢？ 明初 ， 国 家规定
“

凡各处

乡村人民 ， 每里
一百户内立坛一所 ， 祀五土 、 五谷之神 ， 专为祈祷雨旸时若 、 五谷丰登 。 每岁一

户轮当会首 ， 常川洁净坛场 ， 遇春秋二社 ， 预期率办祭物 ， 至 日约 聚祭祀 。

”

其祭祀礼仪为礼生

① 曾枣庄 、 刘琳主编 《全宋文》 ，
卷

，
上海 ：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年 ， 第 册

， 第 页 。

② 郑居中 ： 《政和五礼新仪》 ， 收人纪昀等纂 《 四库全书》 ， 卷 史部 卷 ， 页 。

③ 胡炳文 ： 《云峰胡先生文集》
，
卷 收入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 ，

第 册
，
北京 ： 书 目文献出版社 ，

年 ，
页 。

④ 朱熹 ： 《答社坛说 》 ， 见氏著 《 晦庵先生朱文公集 》 ， 卷 收入朱杰人 、 严佐之 、
刘永翔主编 《朱子全

书》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安徽教育 出版社 ， 年

，
第

—

页 。

⑤ 涂 、 赖二公学法除社公的故事参见劳格文 、
张鸿祥 ： 《涂坊的经济 、 宗族与节庆》 ， 第 页 。 据劳格

文的考证 ， 涂氏在元朝时到涂坊开基 ， 涂大郎很可能是涂坊涂氏第二代 （参见同一篇文章 ，
页 故其

学法时间当在元代或元末明初 。

⑥ 《上杭步云张氏族谱》 ， 民国六年 （ 手抄本 ， 复印本 ， 张如海藏 ， 第
一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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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的儒教性质的祭礼 。 祭礼之后 ，
还有会饮 ， 须先令一人读锄强扶弱之誓 ， 旨在

“

恭敬神明 ，

和睦乡里 ，
以厚风俗

”

。① 很明显 ， 张五郎被奉为社完全是当地 民众的 自发行为 ， 与官方政策没

有直接的关系 。 这说明在闽西乡间 ， 官方推行的里社祭祀从
一开始就是与民间 自发的社坛祭祀传

统并行的 。 此外 ， 民间 自发的社坛祭祀也有受到官方推行的里社祭祀制度直接影响的情况 。 例

如 ， 连城县培 田水 口一座小庙奉祀的
“

本境里社大帝
”

石主立于乾隆五十年 （ ， 可谓官方

礼仪系统的复制或延伸 ，
② 亦可谓官方推行的里社制度与 民间 自发的社坛祭祀传统的交集 。

那么 ， 明代以来民间对社的崇拜 ， 除了与官方规定有关的祭礼 ， 是否还有别的仪式呢 ？ 在长

汀县中部 、 北部各村落 ， 每年都要为社公建醮 ， 俗称
“

撑社
”

。 社公醮有春社和秋社之分 。 春社

的具体内容或 目 的常被认为是
“

安龙 。③ 有的觋公道士甚至认为
“

撑社 中 的 撑
”

便是补
“

地气
”

的意思 ，
而撑社的 目的便是以打醮的 目 的进行补气 。④ 秋社则 旨在保平安 。

⑤ 社公醮须

请觋公道士主持 。 刘劲峰详细地记述了 年农历十月 份河 田镇的社公醮仪 。⑥ 此次社公醮全

称为
“

庆贺社公福主鸿灯礼忏
”

，
持续时间为三 日

一宵 。 醮场设于沈 氏祠堂 ， 但其核心仪式做鸿

灯仍需在社公庙前进行 。 仪式之时要在科仪桌下置
一

簸箕 ， 其中用 白米排出八卦一个 ， 并在八卦

正中点一盏七星灯 。 仪式内容包括请龙 、 散福 、 拜忏 、 敕符和出煞 。 根据老规矩 ， 社公醮中还需

摆红灯 。 红灯
， 即鸿灯 ， 寓意 丰登

”

， 指觋公在
“

社公下
”

（ 即社公坛 庙 ） 摆设的八卦 、

“

平

安清吉
”

、 北斗七星 、 南斗六星 、 龙凤等灯 图 。 村里各家各户至少要有一人参加 ， 祭拜之后都要

在社公下点灯火回家 ， 便可得平安清吉 、 五谷丰登 。⑦ 刘劲峰观察的河 田镇社公醮中那盏七星灯

应该就是简化后的摆红灯仪式 。

那么 ， 社公醮须由觋公道士主持的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呢？ 觋公道士的社会身份标示给我们提

供了重要线索 。 觋公道士的重要身份标示之
一

是
“

巫
”

。 首先 ， 觋公道士在方志和文人文集中被

标示为
“

巫
”

或
“

巫觋
”

。 其次 ， 有的觋公道士 自认为属于巫 ， 做觋则属于巫教 ， 同时也强调其

巫教是有师承传统的正教 。 第三
， 被道士和普通民众认为是做觋法师的黄倖三仙在宋代以来的各

种文献中亦被标示为
“

巫
”

或
“

觋
”

。 这些 自 然让我们联系到宋代巫普遍介人村社祭祀的现

象 。
⑧ 当时参与村社祭祀的巫里面应该就有师巫 。 实际上 ， 师巫的活跃在北宋曾引 起官方的持续

关注 ，
还时常遭到官方 的打击 。 福建路亦在官方打击师巫 的地域范 围之 内 。 至明初 ， 政府

规定 ：

凡师巫假降邪神 、 书符咒水、 扶鸾祷圣
， 自 号端公 、 太保 、 师 婆 ，

及妄称 弥勒佛 、 白 莲

社、 明尊教、 白 云宗等会 ，

一应左道乱正之术 ， 或 隐藏图像、 烧香集众 、 夜聚晓散 ， 佯修善

事 ，
扇 惑人民者 ，

为首者绞
，
为从者各杖一百 、 流三千里 。 若军民装扮神像 、 鸣锣击鼓 、 迎

① 《洪武礼制 》
， 收人张卤辑 《皇明制书 》

， 卷 见 《续修 四库全书 》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 版社 ，

—

年 ， 第 册
， 第

— 页 。

② 郑振满 、 张侃等 ： 《培田 》 ， 北京 ：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 年 ， 第 页 。

③ 林翠青 ： 《庵杰乡 涵前村五月 二十五庙会调查 》 ；
张春荣 ： 《馆前镇汀东村传统社会调查 》 ，

均收人杨彦杰主

编 ： 《长汀县的宗族 、 经济与 民俗》 ， 第 、 页 。

④ 赖建 ： 《长汀县的打醮习俗 》 ， 收人杨彦杰主编 《汀州 府的宗族 、 庙会与经济》 （ 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

册 ） ， 年 ，
第 页 。

⑤ 余兴红 、 钟晋兰 ： 《河田集镇的宗族 、 经济及神明 》 ， 收人杨彦杰主编 《 长汀县的宗族 、
经济与 民俗》 ， 第

页 。

⑥ 刘劲峰 ： 《河田镇社公醮仪述略》 ，
收人杨彦杰主编 《长汀县的宗族 、 经济与 民俗》 ， 第

— 页 。

⑦ 赖建 ： 《长汀县的打醮习俗》 ， 第 页 。

⑧ 参见金井德幸 ： 《社神和道教》 ，
收人福井康顺 、

山崎宏等监修 《道教》 （第二卷 ）
，
朱越利 、 徐远和等译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 ， 第
—

页 。

⑨ 参见王章伟 ：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一宋代巫觋信仰研究》 ，
香港 ： 中华书局 ，

年
， 第

—

页 。



闽 西客家地 区 的 伯 公 、 社公和公王 崇拜

神赛会者 ， 杖一百 ， 罪坐 为 首之人 。 里长知 而 不首者 ，
各 笞 四十 。 其 民 间春秋义社 ，

不在

禁限 。①

这一政策对师巫的打击力度可能比较大 ，
但不是彻底性的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民 间春秋义社 ，

不在禁限
”

。 这说明师巫参与
“

民间春秋义社
”

在 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
而且是官方认可的行

为 。 无疑 ， 这使乡村的社成为师巫的庇护所 。 长汀县作为汀州府城所在地 ，
官方政策被执行的力

度及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 长汀社公醮由规公道士主持的传统很可能渊源于此 ， 亦即宋代以来师

巫参与村社祭祀的传统在明初政府打击师巫之时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保留 。

三
、 公王崇拜与公王醮

与社神崇拜相 比 ， 公王多为人格神 ，
而且神坛与庙宇这两种供奉形式都很普遍 。 如劳格文指

出的 ，
不少公王神最初供奉于神坛 ， 当其影响力足够大时便很可能被建庙祀奉 。② 闽西地区较为

常见的公王有五显 、 石固石猛将军 、 蛇阳公王 、 黄倖三仙 、 三将祖师龚刘杨 、 麻公三圣等 。 较为

著名 的还有长汀 、 连城交界处河源十三坊的琀湖公王 （ 俗称玲糊侯王 ） 、 长汀河 田 的霸王 、 上杭

白砂的太保公王 、 武平象洞的龙源公王等 。

作为地方保护神 ， 拥有强大的武力或法力是很多公王的显著特征 。 实际上
，
正因为保护村落

和社区安全是公王最重要的职能 ，
不少公王在成神之前的身份都是武将或法师 。 而且

，

“

公王
”

也不是很多公王神最初或唯一的身份 。 例如 ， 石固 、 石猛将军为武将 ，
涂 、 赖二公则为法师 。 有

的公王则兼具武力和法力 。 武平象洞的龙源公王是全象洞的福主 。 据说 ， 龙源公王原为宋时的象

洞人钟氏三兄弟 。 他们 自幼练就
一身好武艺 ， 后又前往黎山学法以消灭索要童男童女作为祭品的

鸭子精 ， 为民除害 ， 后来入朝为官 ， 多次随军平番征寇 ，
死后还忠魂显身 ， 抗击人寇的金兵 ， 最

终因生死效忠国家而被敕封为龙源助国尊王 。 象洞民众为纪念钟氏三兄弟学法除害及有功国家而

为其建庙祀奉 。
③ 年的 《上杭县志 》 则说神为

“

宋治平丁未科进士钟友勇 ， 原籍武平 ， 历

官显要 ， 刚正不阿 ， 高宗朝金兵入寇 ， 友勇忠魂现身 ， 战捷敕封龙源王爵 ， 妻刘 氏封夫人 ， 宫内

并塑 以像 ， 春秋祀之 ， 灵应异常 。

”

④ 可见
，
武力是钟氏兄弟在学法之前便巳具备的能力 ， 并在

其受敕封和成神的过程中 占据 了更为重要的位置 。 龙源公王作为一乡福主的模式可谓以武力为

主 、 以法力为辅。 黄倖三仙则恰好相反 。 黄倖三仙原为 世纪初或更早的时候活跃于上杭一带

的法师 。 他们主要 因为以符法治上杭紫金山的妖怪虎狼而在死后得到当地民众的普遍崇奉 。
⑤ 黄

倖三仙崇拜在宋代以后得到进一步发展 ， 并成为闽西地区最重要的神明崇拜之一。 他们在很多地

方是作为公王神来供奉的 。 笔者曾探访上杭一带 座供奉有黄倖三仙神像的宫庙 。 其中六处宫

庙供奉的三仙神像身披鱼鳞甲或战袍 ， 其趋近武将的风格明显区别于大部分宫庙中三仙造像的法

师装束 。 这六座宫庙 中有 四座宫庙均位于水 口
， 其中三仙造像的武将元素应与三仙作为水 口公王

的身份有关 。 正是在此层面上 ，
三仙的造像受到了其他公王的影响 ， 最终拥有了其它三仙造像所

没有的武将特质 。 此外 ， 有的公王不仅 自身拥有武力或法力 ，
还统领着兵将 。 例如

，
河源十三坊

在祭祀琀瑚公王之时有出兵和收兵仪式 ，
意为让玲瑚公王的军队保护村子 。⑥

① 万历 《 明会典 》 ， 卷 收人 《景印文渊 阁 四库全书》 ， 台湾 ： 商务印书馆 ， 年 ， 第 册
， 第

页 。

②
“

③ 《中国 民间故事集成 福建卷 武平县分卷 》
，
武平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

，
年

，
第 一 页 。

④ 同治续刊 《上杭县志》 ， 卷 ， 续 页 。

⑤ 开庆 《 临汀志 》 ， 点校本
， 福州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⑥ 杨彦杰 ： 《玲糊侯王 ：

一个跨宗族的地方土神 》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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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王的另一重要职能是司法 。 俗语有云 ，

“

县有城隍 ， 乡有公王 。

”

换言之 ， 乡 间公王的职

能与县城的职能至少是部分地相通的 。 这突出地体现在作为神判的主持司法公正方面 。 除了上文

提及的蛇王 ， 较为典型的还有连城县姑田上堡溪边庵公王庙祀奉的东山福主民主公王 。① 当地流

传着两则发生于清光绪年间 的民间故事 。
一则讲述忠厚老实的何三元因不堪生性刁恶 的老婆欺

侮 ， 到溪边庵公王处告阴状 ， 即买张黄纸 ， 写好阴状 ， 初一那天到溪边庵公王面前烧香跪拜 ， 后

把阴状烧了 ， 求公王做主 。 当天夜里
，
何三元夫妇便被阴兵押到公王庙 。 经公王审问后 ， 何三元

的妻子被惩戒 ， 并从此改恶从善 。② 另一则讲述上堡人张达请一位公旦 （ 即伯公 ） 帮其看管所

养的小鸡 ， 承诺小鸡长大后三七分成 ， 并掷窖以 卜神意 ， 结果连掷三次圣窖 ， 即许之愿得到了公

旦的同意 。 但是张达的小鸡在五 日之内便因鼠害鹰抓 ， 损失殆尽 。 张达一怒之下买了张黄纸 ， 请

人写了
一

张状纸 ， 至上堡公王处 口诉之后再将呈文焚化 ， 请求公王治罪失信的公旦 。 当晚 ， 张达

和公旦就被衙役押至公王面前对审 。 公王先惩治了失信于民的公旦 以
“

严明法纪
”

，
将这个原本

管人 口平安的公旦贬为 田公旦 。 公王又以张达竟敢劳烦公旦看管区区几只小鸡 ， 还为此告状 ， 使

公王手下少了
一

个公旦 ， 将张达责打四十大板 。③ 这说明公王不仅可以 审判民众 ， 还可以审判

神明 。

此外 ， 有些公王的身份是双重的 ，
既是地方保护神 ，

也是兴祸咎的
“

邪神
”

；
或者没有双重

身份 ， 但其身份主要是邪神 ，
而不是地方保护神 。 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黑狗公王或狗头公王 。 长

汀县羊牯乡罗坑头村有黑狗公王神坛 。 这个公王是村民眼中最为灵验的公王 。 村民有任何愿望都

可以求他 ， 不但可 以许良好的愿望 ， 还可 以诅咒仇人 ， 如
“

要谁死 ， 谁就会死 。

”

如果是诅咒仇

人 ， 许愿人必须奉上三牲等供品 ， 许愿的时间以夜里或凌晨之时为宜 。④ 上杭北部的南阳镇
一

带

供奉有牛头公王和狗头公王 。 当地人的许愿也分为 良愿和歪愿两种 。 如果要许歪愿 ，

一般找这两

个公王 。 例如 ， 有人到牛头公王处许针 、 钻子等 ，
可使他人得病 。⑤ 上杭县的

一

则传说讲述了狗

头公王占据某村的土地庙 ，
要求村民每年进贡

一对童男童女作为祭品 ，
否则就让

“

田 园不能种

庄稼 ， 村里断然无人烟
”

， 最终被
一

个叫邹祖金的人在前往茅山学法之后除掉的故事 。 ⑥ 这则传

说中 ， 狗头公王占据了土地公的坛庙 ， 为害
一

方 ， 属于邪神无疑 。 邪神试图 占据公王坛庙 的情况

也有发生 。 据说 ， 年在上杭县南 阳镇黄坑村大埔巫姓的五显宫 内还发生过邪神篡位之事 ，

其中的邪神为黑狗精 。
⑦

与社公醮不 同 ， 公王醮并非由觋公道士 ， 而是多 由正
一

派道士主持 。 公王醮的榜文函头一般

为
“

雷霆都司
”

。 在长汀县南部 、 上杭县北部 ， 具有显著驱邪功能的禁坛仪式是公王醮的必有科

目 。 血祭是公王醮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 正一道士主持公王醮的根源则可 以追溯到宋元以来道教对

血祭的态度转变 。 不过直到现在 ， 仍有道士对公王醮 中 的血祭表示不能理解 。 按照道士 的说法 ，

在醮事开斋之前不能杀牲 。 但连城不少地方建醮请公王时 ， 每至
一

个公王处均需杀鸡献花 。 道士

不认可这种做法 ， 他们认为应该在建醮完毕后方可杀牲 、 开荤 。 不过 ， 道士又在一定程度上认可

公王醮中的血祭
；
并认为与仙醮 、 佛醮相比 ， 在公王醮斯间茹荤关系不大 ， 因为公王本身就是吃

① 关于溪边庵的历史 ， 详参赖廷科 ： 《姑田 上堡溪边庵公王庙》 ， 载 《连城文史资料》 ， 第 辑 ， 年 ， 第

— 页 。

② 《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 福建卷 连城县分卷》 ，
连城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 ， 年 ， 第

— 页 。

③ 同上
，
第

—

页 。

④ 钟晋兰 ： 《羊古罗坑头村的吴氏宗族与 民俗信仰》 ， 收人杨彦杰主编 ： 《 长汀县的宗族 、 经济与 民俗 》
，
第

—

页 。

⑤ 笔者访问 ，
巫志堂 口述

， 年 月 日
，
地点 ： 上杭县南阳镇黄坑村巫宅 。

⑥ 《 中 国民间故事集成 福建卷 上杭县分卷》 ， 上杭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 ， 年 ， 第 页 。

⑦ 笔者访问 ， 陈观宝 口述
， 年 月 日

，
地点 ： 上杭县南阳镇市场陈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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荤的 。 道士在榜文中使用的
“

雷霆都司
”

函头则渊源于宋代兴起的雷法。 正一派道士的谢师祭

将仪式提供了血祭与
“

雷霆都司
”

之间结合的线索 。 其科文的主体部分与见于明刻本 《万法归

宗 》 的雷神咒基本
一

致 。
① 其中提到的神衹大都属于宋代开始兴起的雷法系统 。 谢师祭将之时的

割鸡花 、 调血酒则是典型的血祭仪式 。 我们看到 ， 科文中提到雷霆诸司官将多体现出拥有武力或

法力 ， 并有驱邪 、 拽煞的职能 。 在这方面 ， 民间崇奉的公王与他们完全一致 。 道士在谢师祭将时

使用血祭则表明道教不但已对民 间的血祭持容忍态度 ，
还受其影响将血祭应用于正统道教的神

祇 。 这体现了道教传统与民闻传统的互动 。

四 、 吃人的社公

早在 年代 ， 闽西的斗法传说就引起了劳格文和杨彦杰的注意 。 他们均对传说的民间道

教背景进行了讨论 ，
并对传说中的法师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 这些法师后来成为 自 己后代崇祀的神

明
，
亦即杨彦杰所称的

“

祖神 。②

刘永华也分析了传说的民间道教背景 ， 但更侧重于考察地方士人和乡 民叙述斗法传说的不同

方式和态度 ， 进而讨论明清时期闽西的社会变迁 。 刘 氏还针对传说中吃人的社公提出 了
一

个重要

问题 ， 即他是唐宋以来开始由地方政府崇奉 、 明初 由朱元请推行至乡村的社神 ，
还是当地土著族

群在被汉化之前奉祀的地方神 ？③ 这些社公均有法术 ， 并索要童男童女或活人作为祭品 。 用童男

童女或活人进行祭祀可以说是血祭的极端表现形式 。 此外 ， 在有的民间传说中 ，
吃人的社公其实

是依社公坛庙为害的邪神 。 长汀县涂 、 赖二公学法的原因即为
“

邪魅依社为害
”

。④ 则可知 ， 吃

人的社公的重要特点是具有法术并索求血祭 ， 其真实身份还可能是邪神 。 这些特点与公王并无二

致 。 血祭是公王崇拜的突 出特点 ， 法术也是公王崇拜中的重要元素 ， 侵占正神坛庙则是
一些公王

作为邪神的表现形式之
一

。 而且
， 狗神是吃人的社公及邪恶的公王共同的最常见的身份 。 除了上

文巳经提到的上杭县邹祖金除掉的狗头公王和篡五显公王之位的黑狗精外 ，
还有永定县邱姓斗的

社神为
“

五狗妖
”

，
⑤ 武平县北部刘千八郎斗法的对象为黑狗公王等 。⑥ 狗神崇拜又是与闽西主

要土著族群畲族的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 至此 ， 我们基本可以推定闽西斗法传说中吃人的社公

其实是当地土著族群在被汉化之前奉祀的地方神 。 极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这些地方神曾 以社神之

祀被供奉 ， 或者在民间设立社坛之时成为社神 。 由于过分地索求祭品 ， 他们最终又 以
“

社公
”

① 《谢师祭将》 科文
，
收人上杭县南阳镇灵应堂藏 ： 《天师正一道教点光赏将法卷》 ， 鼎灵手抄 ， 抄写时间不

详 ； 《新刻万法归宗》 ，
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影印本 ，

收人 《 续修四库全书 》 ， 第 册
， 第 — 页 。

② 杨彦杰 ： 《永平帽村的方氏宗族 》 、 《南坊的 自然村落与 水 口坛庙》 、 《 闽西客家地区的畲族
——

以上杭官庄

蓝姓为例》 ，
均收入氏著 《 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 ，

、
、

— 页
； 杨彦杰 ： 《华南民间 的祖神

崇拜 》 ， 页
—

劳格文 、
张鸿祥 ： 《涂坊的经济 、 宗族与节庆 》

，

— 页 ；

；

“

：

”

一

。

③ 刘永华 ： 《道教传统 、 士大夫文化与地方社会 ： 宋明 以来闽 西四保邹公崇拜研究 》 ，

— 页
；

’
：

— 其中 ，
社公身份问题的提出参见刘永华 ： 《道教传统 、

士大夫文化与

地方社会 ： 宋明 以来闽西四保邹公崇拜研究》 ， 第 页 。

④ 劳格文 、 张鸿祥 ： 《涂坊的经济 、 宗族与节庆》 ， 第 页 。

⑤ 道光 《永定县志》 ， 卷 手抄本 ，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

— 页 。

⑥ 刘大可 ： 《传统客家村落的神 明香火缘起类型
——

以 闽西武平县北部村落为例》
，
载 《客家 》 ， 年第

期 ， 第 — 页
；
刘大可 ： 《 客家与會族关系再认识——闽西武平县村落的 田野调查研究 》 ， 载 《 中共福建

省委党校学报》 ， 年第 期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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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被赶下神坛 。

实际上 ， 斗法传说在闽西 、 赣南 、 粤东 、 粤北等客家人聚居地区均有所见 。
① 不过 ，

以法师

和吃人的社公为主角 、 且以社公落败为结果的斗法故事却集中 出现在闽西 。 其中缘 由值得深究 。

由前已知 ， 传说中吃人的社公其实是当地土著族群在汉化之前奉祀的神明 。 值得注意的另一点

是 ，
不少与社公斗法的法师又是某个姓氏在闽西的开基祖或抵达闽西的前几代 。 这 自 然让我们联

系到闽西的开发史 。 根据刘永华的研究 ， 闽西在宋代开始 由于人 口激增 、 客籍人士的大量涌入 ，

引起了深刻的社会矛盾 。 社会不断分化组合 ， 最终形成了土著和客籍两大阵营 ，
两者的斗争 自宋

代或更早一些时期就开始 ，

一直延续到元代 。 其结果是客籍人征服 、 同化了土著 ， 两者在文化上

融为一体 。 类似的历史过程在赣南发生的时间则在明清时期 。② 劳格文则指出 ， 与赣南和粤北相

比 ， 闽西和粤东的客家人有着更为久远的宗族历史和较为深厚的客家文化 。③ 亦即 ， 客家人较大

规模进入并开发闽西和粤东的时间显然要 比赣南和粤北早很多 。 当时畲族的汉化程度与后来相比

应该是 比较低的 。 这 自然会反映到畲族的神 明崇拜方面 ， 并相应地体现在其与客家人的冲突 当

中 。 闽西的斗法传说恰恰反映了宋元时期 ， 进入闽西的客家人运用当时社会中普遍流行的法术来

驱逐土著的神 明 ， 并由此象征性地战胜土著 的历史 。 粤东大埔县百侯流传的
“

杨林太公与
‘

狗头王
’

相斗
”

的故事则暗示着类似的历史过程也发生在粤东地区 。⑤

最后 ， 让我们言归闽西的斗法传说 。 当地人驱除吃人的社公的方式为学法与斗法 。 学法的地

点有骊山 、 闾 山 、 茅山 、 九鲤仙湖等说法 。 最常见的法器为鞭 ， 或名竹鞭 、 赶山鞭 、 镇妖鞭 。
⑥

从 目前所见的神明造像来看 ， 鞭子也是黄倖三仙的重要法器之
一

。 作为上杭当地的法师 ， 黄倖三

① 赣南的情况参见吴仁龙 ： 《会昌县翠竹祠与赖公侯王 》 ，
熊佐 ： 《黄屋乾真君庙庙会 》 ，

子羽 ： 《 中坊三公
“

迎神
”

纪事》 ， 均收入罗 勇 、 劳格文主编 《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 （ 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 册 ） ，

—

、

—

、
— 页 ； 萧惟生 、 邱润生 ： 《信丰县星村乡 的真君庙和社官》 ， 钟诗权 ： 《龙南县城乡

神庙传奇琐谈 》 ，
张嗣介 ： 《 赣南康王崇拜》 ， 李坊洪 ： 《上犹县城民俗活动大观》 ， 李宗汉 ： 《崇义县上堡乡

几个神庙 》
，
均收人罗勇 、 林晓平主编 ： 《赣南庙会与民俗 》 （ 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 册 ）

，

—

、

、

—

、
、 页

； 胡循荣 ： 《蔡江乡 的寺庙与庙会》 ， 收人刘劲峰主编 《宁都县的宗族 、 庙会与

经济 》 （ 客家社会传统丛书第 册 ）
，

— 页 。 粤东的情况参见萧文评 ： 《梅县水车镇小桑村公王

崇信调査分析 》 ， 收入房学嘉主编 《梅州河源地区 的村落文化》 （ 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 册 ） ， 页

； 肖文评 ： 《 白堠乡 的故事 ： 地域史脉络下的 乡 村社会建构》 ，
北京 ：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

—

、
页

； 何志杰 、 黄玉情 ： 《世外桃源南 山村》 ， 载 《源流》 ， 年第 期
，

页 。 粤北的

情况参见黄学员 ： 《虎头岩三德祠和三仙的传说》 ， 谭伟伦 ： 《九峰山 区的宗教形态初探》 ，
冯志荣 ： 《翁源

县古风俗 》 ， 均收入曾汉祥 、 谭伟伦主编 《韶州府的宗教 、 社会与经济 》 （ 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 一 册
） ，

—

、 、

— 页 ； 李石周 ： 《斜潭村拉白求雨等风俗 》 ，
收入曾汉祥主编 ： 《始兴县的传

统经济 、 宗族与宗教文化》 （
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 册 ）

，

—

、

— 页 。 其中
， 萧文评在

粤东梅县水车镇小桑村调査时听到的是陈林李三奶夫人上茅山学法收服要求老百姓用小孩作祭品的社母的

故事 。 该故事显然是三奶夫人闾山学法 ，
降伏吃童男童女的女蛇妖故事的地方变体 。 它与 闽西广泛流传的

当地人去学法 ，
再与吃人的社公斗法的故事有着明显的区别 。

② 刘永华
：

《宋元以来闽西社会的土客之争与佃农斗争》 ， 载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 ， 年第 期 ， 第

— 页 。

③ 劳格文 ： 《序论》 ，
收人曾汉祥 、 谭伟伦主编 《韶州府的宗教 、

社会与经济》 ， 第 页 。

④ 关于法术在宋代的流行 ， 参见
“

：

”

，

、

：
；

：

，

⑤ 肖文评 ： 《 白堠乡 的故事 ： 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 ， 第 一 页 。

⑥ 详参刘永华 ： 《道教传统 、 士大夫文化与地方社会 ： 宋明 以来闽西四保邹公崇拜研究》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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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在死后被民众崇奉的主要形式之
一

是
“

家绘其像以奉之
”

。① 后来出现的三仙雕像很可能是依

据民众家中奉祀的画像雕刻而成 ， 并传承至今 。 那么 ， 鞭子很可能是三仙在生为法师之时所固有

的法器 。 资料所限 ， 我们无法确定斗法传说中的法师与黄倖三仙所用的鞭子及他们的法术之间是

否有着何种关联 。 但是 ， 这些法师的学法无疑强化或扩展了闽西民间巳有的法师仪式传统。 值得
一

提的是今天长汀县北部夫人教觋公道士的法器中有三十六节之竹根鞭 ， 名 曰神鞭 。② 如果传说

中法师所学为闾 山法 ， 那么其所用之鞭则应该与同属闾山法系统的夫人教觋公道士现今所用神鞭

是同质的 。 换言之 ， 他们的法术传统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 。 至此可知 ， 斗法的传说史 （

揭示的客家人在闽西的早期开发史不仅是客家人与土著族群冲突的历史 ， 还是道教的法

师仪式传统在闽西得到强化的历史 。③ 而且 ， 法师仪式传统在客家人开发闽西的初期扮演 了相当

重要的角色。 其影响甚或持续至今。

五 、 结 语

综上可知 ，
伯公崇拜源于人们对山林 、 田地等的开发 ，

且与人们的生计直接相关 。 社公崇拜

源于古代的社神崇拜 。 至迟在元代 ， 闽西就已经 出现崇拜形式区别于州县之社的庶 民之社 。 明

初 ， 官方推行里社祭祀制度 。 它与仍在延续的 民间 自发设立社坛的传统并行不悖 ，
随着时间的推

移亦有所交集 。 社公醮须由觋公道士主持的传统很可能渊源于宋代以来巫介人村社祭祀的传统 。

社公醮俗称
“

撑社
”

， 意为补地气 ， 旨在安龙 ；
其中须在社公坛前举行的摆红灯仪式则 旨在祈求

五谷丰登 。 这表明对土地和五谷的崇拜
——可与明初官方推行的里社祭祀制度中五土之神和五谷

之神分别对应
——至今仍是民间社神崇拜的两个重要方面 。 与伯公和社公相 比 ， 公王崇拜的起源

较为复杂 。 公王最为人称道的能力和功劳是
“

捍患御灾
”

。 这也是很多公王最初被崇祀的原 因所

在 。 不过也有很多公王最初并非 因其捍灾御患而被崇祀 ， 但都拥有武力或法力等技能 ，
其身份是

后来才逐渐被功能性地转化为公王的 。 公王醮多 由正一派道士主持 ， 其榜文 中使用 的
“

雷霆都

司
”

函头则应该是与宋以降雷法的兴起及其对地方道教仪式传统的影响分不开 的 。 斗法传说中

吃人的社公当为闽西土著族群在汉化之前奉祀的神明 。 他们与今天觋公道士为之建醮的社公并不

是同质的 。 斗法传说象征性地对客家人在开发闽西初期与土著族群之间的冲突进行了呈现 ， 还反

映了道教的法师仪式传统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 或许 ， 在法师仪式传统对闽西社会文化进程

的后续影响方面亦还有进
一

步讨论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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